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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32/2021_2022__E5_85_B3_E

4_BA_8E_E5_B7_A5_E7_c77_532642.htm 关于工程硕士招生录

取工作的重要通知 经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

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分析与跟踪调研小组专家分析，发

现在2007年的初步录取工作中存在许多问题，希望各培养单

位在3月24－26日，严格按照学位办便字080311号的要求调整

录取名单，确保录取质量。3月26日16：00为调整录取名单的

最后时间，请各培养单位务必于该时间前在录取信息采集系

统中按最终确认键。未按最终确认键的单位名单将上报国务

院学位办。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关

于做好在职攻读工程硕士研究生录取工作的通知学位办便

字080311号 有关培养单位： 为进一步加强自律意识，保证工

程硕士研究生录取工作质量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一、

严格资格审查 工程硕士生的报考条件要严格按照《关于2007

年招收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工作的通知》（学位办[2007]36

号）附件三的规定执行。各培养单位要切实做好考生的资格

审查工作，不得录取不符合报考条件或提供虚假信息的考生

，对于仍然录取了不符合报考条件考生的单位，2008年将限

定该单位的录取限额。 二、保证录取质量 培养单位录取

“GCT”成绩百分位在30％以下考生的理由要真实、充分，

质量保证措施要具体、可行。所有录取的“GCT”成绩百分

位在30％以下的工程硕士生将被列为质量全程跟踪（包括入

学考试、课程学习、论文选题及论文答辩各环节）对象。录

取“GCT”成绩百分位在30％以下考生人数超过本单位录取



总人数10%的，将视情况，限定该单位或该单位某个领域2008

年的招生。 培养单位录取跨门类(指本科专业为非理工门类专

业)报考的工程硕士生，要切实保证其工程背景及工程专业的

实际水平达到工程硕士录取和培养的基本要求。跨门类录取

的工程硕士生也将被列为质量全程跟踪对象。 我办将以适当

方式公布各培养单位的录取情况并按领域进行排序（除在西

藏、新疆地区工作的生源）。对于不能保证录取质量，录取

工作中存在较多问题的培养单位，我办将给予通报批评、暂

停招生、取消招生等处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